更正公告附件：
一、《第五章   采购需求》
“2.2.3.2系统功能适配”部分，“（2）移动端申办服务子系统”及“（3）自助终端申办服务子系统”更正为：
（2）移动端申办服务子系统

通过移动端服务，实现企业开办申办、用户认证、业务确认、文书审阅、进度查询等功能。

（3）自助终端申办服务子系统

通过后端服务，支撑申请人通过自助终端进行业务办理，进度查询等功能。
二、《第六章   拟签订的合同文本》
“1、合同内容”部分，“（2）移动端申办服务子系统”及“（3）自助终端申办服务子系统”更正为：
（2）移动端申办服务子系统
通过移动端服务，实现企业开办申办、用户认证、业务确认、文书审阅、进度查询等功能。
（3）自助终端申办服务子系统
通过后端服务，支撑申请人通过自助终端进行业务办理，进度查询等功能。
